关于15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公示
近日我局完成15批次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抽检基本情况
1.龙眼，抽样单编号：GZJ25320000002634723，购进日期：2025-11-24，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高新区万淞生鲜超市，抽样日期：2025-11-25，不合格项目：二氧化硫残留量。
2.香蕉，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6053456，购进日期：2025-09-10，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区洛阳香丰水果店，抽样日期：2025-09-11，不合格项目：吡虫啉。
3.青椒（辣椒），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3835257，购进日期：2025-09-16，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抽样日期：2025-09-16，不合格项目：噻虫胺。
4.生姜，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3835256，购进日期：2025-09-16，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抽样日期：2025-09-16，不合格项目：噻虫胺。
5.生姜，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3835298，购进日期：2025-09-15，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武进区西园实验小学，抽样日期：2025-09-17，不合格项目：噻虫胺。
6.线椒（辣椒），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3835394，购进日期：2025-09-22，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抽样日期：2025-09-22，不合格项目：噻虫胺。
7.碗，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3835419，购进日期：2025-09-24，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武进区新芽幼儿园，抽样日期：2025-09-24，不合格项目：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8.餐盘，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3835422，购进日期：2025-09-24，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武进区一杭幼儿园，抽样日期：2025-09-24，不合格项目：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大肠菌群。
9.碗，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3835431，购进日期：2025-09-25，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童之梦幼儿园，抽样日期：2025-09-25，不合格项目：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10.山药，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3835399，购进日期：2025-09-21，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抽样日期：2025-09-23，不合格项目：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
11.芹菜，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2045492，购进日期：2025-09-26，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武进区礼河实验学校，抽样日期：2025-09-26，不合格项目：毒死蜱。
12.碗，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922841456，购进日期：2025-09-17，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武进区南宅实验学校，抽样日期：2025-09-17，不合格项目：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13.草鸡蛋，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6749328，购进日期：2025-09-23，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武进区嘉泽中心小学，抽样日期：2025-09-23，不合格项目：多西环素、氟苯尼考。
14.胡萝卜，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8232787，购进日期：2025-10-11，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武进区夏溪幼儿园，抽样日期：2025-10-11，不合格项目：甲拌磷。
15.八角，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3835331，购进日期：2025-09-01，被抽样单位名称：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古方路校区），抽样日期：2025-09-18，不合格项目：二氧化硫残留量。
二、核查处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1.武进高新区万淞生鲜超市构成了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10]2.武进区洛阳香丰水果店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对当事人不予处罚。
3.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4.常州市武进区西园实验小学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5.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6.常州市武进区新芽幼儿园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的行为。对当事人处罚如下：罚款5000元。
7.常州市武进区一杭幼儿园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的行为。对当事人处罚如下：罚款5000元。
8.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童之梦幼儿园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的行为。对当事人处罚如下：罚款5000元。
9.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10.常州市武进区礼河实验学校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11.常州市武进区南宅实验学校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的行为。对当事人处罚如下：罚款5000元。
12.常州市武进区嘉泽中心小学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13.常州市武进区夏溪幼儿园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14.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古方路校区）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
当事人收到报告后，积极排查不合格原因，现已针对不合格原因整改。
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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